三亚学院国家奖学金评选办法

为激励在校学生勤奋学习、努力进取，促进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根据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科教〔2021〕310号）的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对象

三亚学院正式注册的全日制在校二年级及以上学生。特殊学制的学生，根据当年所修课程层次确定参与相应学段的国家奖学金评定，原则上从入学第六年开始不再具备国家奖学金申请资格。

二、奖励金额标准

国家奖学金的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10000元。

三、参评资格

（一）学习成绩优秀，评选年度获得当年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总学分数，且学分绩点（GPA）达到3.2及以上；

（二）综合素质测评成绩优秀（≥90分）；

（三）获得当学年学业奖学金学习优秀奖二等奖及以上；

（四）获得当学年三好学生可优先参评；

（五）评奖当年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参评资格：

1.学业延迟学年者；

2.参评当学年因违纪受到警告（含警告）以上纪律处分或其他纪律（党纪、团纪等）处分以及处分未解除者；

3.参评当学年有不及格课程；

4.违反“四禁”规定者。

四、评选条件

（一）学分绩点（GPA）需在该年级的专业或专业方向内排名前10%；

（二）综合素质测评在该年级的专业或专业方向内排名前10%；

（三）学习成绩和综测成绩没有进入前10%，但达到前30%的学生，如在其他方面表现非常突出，可申请国家奖学金，但需提交详细的证明材料。其他方面表现非常突出是指在道德风尚、学术研究、学科竞赛、创新发明、社会实践、社会工作、体育竞赛、艺术展演等某一方面表现特别优秀。具体如下：

1.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表现突出，具有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奉献爱心、服务社会、自立自强的实际行动，在本校、本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有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

2.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显著成绩，以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被SCI、EI、ISTP、SSCI全文收录，以第一、二作者出版学术专著（须通过专家鉴定）。

3.在学科竞赛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在国际和全国性专业学科竞赛、课外学术科技竞赛、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竞赛中获一等奖（或金奖）及以上奖励。

4.在创新发明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科研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或获得通过专家鉴定的国家专利（不包括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

5.在体育竞赛中取得显著成绩，为国家争得荣誉。非体育专业学生参加省级以上体育比赛获得个人项目前三名，集体项目前两名；高水平运动员参加国际和全国性体育比赛获得个人项目前三名、集体项目前两名。集体项目应为上场主力队员。

6.在艺术展演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参加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获得一、二等奖，参加省级艺术展演获得一等奖；艺术类专业学生参加国际和全国性比赛获得前三名。集体项目应为主要演员。

7.获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等全国性荣誉称号。　

8.其他应当认定为表现非常突出的情形。

五、评选程序

（一）宣传动员：评选前期，学校按照国家相关评选文件的精神要求对各学院进行评选操作程序培训；各学院奖助学金评选领导小组组织思想导师对学生进行教育引导和政策宣传；思想导师指导各班级召开主题班会，积极宣传，动员符合评选条件的学生提出申请。

（二）个人申请：符合条件的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正反面打印）一式两份、成绩单一式一份、其他证明材料。

（三）班级初审和公示：班级奖助学金评议小组评议学生平时表现、综合测评、学业成绩等情况，评议通过后在班级公示三个工作日，无异议后上报学院。

（四）学院复审和公示：学院奖助学金评选领导小组对申请国家奖学金的学生进行资格审查，确定获得国家奖学金候选人初审名单，在学院范围内公示五个工作日，无异议后将《三亚学院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表》和学生申请材料（《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成绩单、证明材料）（纸质版与电子版）上报学生处。

（五）学校审核和公示：学生处将各学院申报的学生材料汇总，并逐一审核学生材料后，组织学校奖助学金领导小组召开国家奖学金评审会议，根据会议评审结果形成国家奖学金候选人名单，并在校内公示五个工作日，无异议后上报海南省教育厅审批，最终获奖结果经由学生处通知学院。

六、奖金发放

国家奖学金以银行转账形式一次性发放至学生本人银行卡。

七、其他说明

同一学年内，获得国家奖学金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但不得同时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海南省优秀贫困大学生奖学金。

八、附则

（一）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二）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